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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追刑责可以解除劳动关系， 若未经解除不会自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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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13岁的女儿所在学校

不时有学生在自习课时间躲
在厕所玩手机， 学校三令五
申未果后， 在男、 女厕所内
安装了摄像头进行监控。 可
是， 负责监控的管理员利用
工作之便 ， 间或 截取 一 些
“不雅” 视屏或图像进行散布
取乐。

近日， 我女儿上厕所时
“走光” 的照片被传播， 使得
有着 “校花” 之称的她一下
子变成大家的谈资 。 由此 ，
她感到羞辱 、 压抑 、 愤慨 ，
惧怕去上学上课。

我曾以法定代理人的身
份， 要求学校承担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等民事责任， 但遭
到拒绝。 学校的理由是： 其
目的只是为了加强对学生的
管理， 并不构成侵权。

请问： 学校的说法对吗？
读者： 何美秀

何美秀读者：
学校的说法是错误的 ，

其行为已经侵犯你女儿的隐
私权。

一方面， 上厕所属于个
人隐私的内容。

隐私是指本人不愿让他
人知道和干涉的私人生活 ，
包括住所、 体内私密部位以
及其它纯属个人私事而不愿
为外界所知道的秘密等。 本
案中， 你女儿在厕所中 “走
光 ” 的部位乃至相关行为 ，
是你女儿所不愿意为他人所
知晓的秘密， 属于个人隐私，
他人无权也没有必要将此作
为猎奇的对象， 并向外传播、
取乐。

另一方面， 学校的行为
侵犯了你女儿的隐私权。

与隐私相对应， 隐私权
是指公民非经法定程序或许
可， 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
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
知悉、 搜集、 利用和公开的
一项人格权。 虽然学校在厕
所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的目
的是为了防止学生逃自习课，
但这并不等于说学校已经经
过法定程序或取得学生许可，
也不等于学校有权对学生上
厕所时的隐私进行侵扰、 知
悉、 搜集。

本案中， 该学校没有对
负责监控的管理员加强教育
和管理， 导致 “不雅”、 “走
光” 的视屏或图像被随意散
布， 相关学生被取乐。 你女
儿为此感到羞辱、 压抑、 愤
慨， 甚至惧怕去上学， 这些
事实已经证明学校侵犯了学
生的隐私权。

再一方面， 学校必须承
担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
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
意见 （试行）》 第140条规定：
“以书面、 口头等形式宣扬他
人的隐私……造成一定影响
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
权的行为。 ” 《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四条指出：“用人单位
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侵权责任。 ”

本案中， 虽然对你女儿
的损害是由负责监控人员造
成的， 但因负责监控人员利
用的是职务便利， 故学校必
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廖春梅）

为防止学生逃课玩手机
在厕所监控摄像属侵权

自以为证据充分的公司败
诉后不服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
上诉。

这一次， 公司又出示了两份
所谓的新证据， 即该公司在工商
行 政 部 门 调 取 的 企 业 变 更 登
记 申 请表和公司章程 ， 并以此
证明公司在 2013年 12月 31日之
前的办公地点在朝阳区， 而不是
在昌平区。

据此， 公司提出： 李军在一
审 中 诉 称 ， 其 自 2003年 1月 1
日 起 一直在昌平区工作 ， 明显
不符合事实。 由此， 也可以证明
李 军 与 公 司 之 间 不 存 在 劳 动
关系。

针对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
张律师说， 公司在二审中提交的
证据并不属于新证据 ， 其在仲
裁、 一审阶段均未提交， 其在二
审中才提交两份关系到劳动关系
起始点的证据， 影响了一审法院
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民事诉讼法 》 第 65条规
定：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应 当 及 时 提 供 证 据 。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当 事 人 的 主 张 和 案 件
审 理 情 况 ， 确定当事人应当提
供 的 证 据 及 其 期 限 。 当 事 人

在 该 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
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期
限，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
请适当延长 。 当事人逾期提供
证据的， 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
明理由 ； 拒 不 说 明 理 由 或 者
理 由不成立的， 人民法院根据
不同情形可以 不 采 纳 该 证 据 ，
或 者 采 纳 该 证 据但予以训诫 、
罚款”。

张律师认为， 根据以上法律
规 定 ， 该 公 司 延 期 提 交 的 上
述 证 据不应被采纳 ， 公司办公
地点变更并不能否认双方之间存
在劳动关系。 退一步说， 如果法
院采纳该证据， 那么， 也应当对
公 司 延 迟 提 交 证 据 的 行 为 予
以训诫。

最终， 二审法院采纳了公司
提交的两份证据， 但也采纳了张
律师的代理意见， 认为该公司延
期提交证据， 没有合理、 正当的
理由， 对其逾期提交证据的行为
予以训诫。 法院认为， 该公司自
1985年成立后持续经营， 仅凭其
住所地变更登记情况， 不足以推
翻李军主张的双方劳动关系存续
期间， 故应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
判决。

劳动时间内产检能否扣工资？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简介：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很多

家庭都计划生二胎， 王女士也是
其中一员。 王女士目前在一家咨
询公司工作 ， 2017年1月怀孕 ，
怀孕期间王女士每月均会请一两
天假到医院定期进行产前检查，
后王女士发现自其怀孕以来每月
工资均比之前少一些， 查询工资
条后发现单位将其每月产检当天
计为病假， 工资亦按照病假工资

发放。 王女士向公司领导反映此
事， 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 却
被告知公司规章制度中就是如此
规定的。 王女士来到沙河法律援
助工作站询问， 单位这种做法有
依据吗？

法律分析：
根据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

规定》 第六条第三款规定， 怀孕
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
查 ， 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 。

《北京市实施 〈女职工劳动保护
规定 〉 的若干规定 》 第五条规
定， 单位应当根据怀孕女职工的
具体情况核减其劳动定额。 怀孕
女职工依照医务部门的要求在劳
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 ,应当算
作劳动时间 ,按出勤对待 。 根据
上述规定， 女职工产检期间虽未
向用人单位提供劳动， 但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向女职
工发放产检期间的工资， 不能按
病假、 事假、 旷工处理。 因此，

王女士进行产前检查是其正当权
益， 公司应按照正常工资标准向
王女士支付工资。

(昌平区司法局)

今年59岁的李军， 一开始并不重视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甚至连
签不签劳动合同都不放在心上。 可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 《社会保险
法》 的实施， 他现在越来越重视自己的工龄及缴费年限了。

因为， 按照 《社会保险法》 第16条规定， 如果其缴费年限不足15
年， 那么， 2018年初就达到退休年龄的他将不能享受退休待遇， 不能
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为此， 他找单位协商补缴社保费用， 而单位因
欠缴费用太多， 不愿意为其补缴。

当他申请仲裁确认其工作年限时， 单位突然搬出他曾经被判刑一
年的事， 并想以此否认其2007年以来的劳动关系。 在北京致诚农民工
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张志友律师帮助下， 法院最终确认了他的14年连
续工龄， 为其享受退休待遇奠定了基础。

李军是河北邯郸人， 来京务
工前一直在家干农活。 2003年1
月1日， 经老乡介绍， 他入职红
华印刷公司当了一名印刷工。 虽
然一个月的工资仅仅是北京市最
低标准， 但他很知足。

“这些钱是活钱， 每月到头
都有， 比干农活强多了。” 李军
说， 这些年来， 他的工资从最初
六七百元一步步涨到近2000元，
一年下来有一两万元能自由支
配， 比种地的效益好多了。

因此， 他就安下心来， 专心
在公司干印刷工作 。 在业余时
间， 他还学了印刷机械的维修技
术。 至于入职后公司一直不与员
工签劳动合同、 不缴社保费等事
情， 别人提意见， 他却没意见。
用他的话说： “每个月正常发工
资就行， 不用计较别的。”

可是， 一向沉稳的他也有发

脾气的时候。 2007年10月21日 ，
因同事与别人打架， 他怕同事吃
亏便参与进来。 结果， 公安机关
以他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
留。 同年11月16日， 他被取保候
审。 后经法院审理， 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在被羁押期间， 公司并未支
付李军工资 。 李军被取保候审
后， 继续到公司工作， 直至2016
年12月25日。

现在， 公司之所以让李军离
职， 是因为他曾经找总经理， 要
求公司为他补缴社保， 目的是将
来能够享受退休待遇。

公司总经理一口回绝了他的
请求， 并否认他在公司的工作年
限。 为此， 他向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请求确认其与公司在2003年
1月1日至2016年12月25日存在劳
动关系。

“我在公司工作了14年， 如
果这14年单位依法为我缴纳社会
保险， 那么， 只要再缴纳一年的
社会保险， 到明年60岁退休时我
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 李军说，
可公司不承认他14年来一直在公
司工作， 他也拿不出什么反驳的
证据。

“做人得凭良心， 说话要实
事求是。” 李军说， 公司总经理
不说实话， 他只能请自己的同事
出庭作证。

由于李军没有书面劳动合
同， 没有缴纳社会保险， 缺乏直
接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 张律师

让他尽量找能证明其在不同时期
在公司工作的证人， 进而确定其
工作年限。

“李军是公司的老员工， 目
前公司没有比他工龄长的。” 同
事小朱说， 和李军同时入职的员
工早已走完了， 此后的同事也换
了一茬又一茬。

不过， 按照张律师的提示，
李 军 最 终 找 到 了 不 同 时 间 段
与其共过事且愿出庭作证的4名
工友。

结合李军提交的暂住证及其
他证据， 仲裁委裁决确认李军与
公司之间存在14年的劳动关系。

李军在仲裁阶段胜诉后， 公
司对裁决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法院判决确认李军与公司从
不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时， 公司突然向法
庭出示一份刑事判决书。 该份判
决书显示： 李军因涉嫌寻衅滋事
罪于2007年10月21日被羁押， 于
2007年11月16日被取保候审。 此
后 ， 法院判处李军有期徒刑一
年， 缓刑一年。

公司认为， 李军因犯罪被刑
事处罚，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
39条第6项规定， 双方劳动关系
已经解除。

公司辩称， 即使李军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
其劳动关系也已中断， 李军只能
主 张 2007 年 11 月 之 后 的 劳 动
关 系。

针对公司的辩解， 张律师认
为， 《劳动合同法》 第39条第6
款 规 定 劳 动 者 被 依 法 追 究 刑
事 责 任的 ，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
劳 动 合 同 。 其 含 义 是 劳 动 者
被 追 究刑事责任 ， 双方劳动关
系并非一定解除。 此时， 用人单
位 可 以 解 除 也 可 以 不 解 除 劳
动关系。

张律师说， 李军因涉嫌寻衅
滋事被羁押一个月， 后被取保候
审， 最终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
一年。 但羁押结束后， 李军又继
续回到公司工作， 公司并没有解
除与李军的劳动关系， 因此双方
劳动关系并没有中断。

最终， 法院采纳张律师的代
理意见， 驳回公司的起诉， 确认
李军与公司存在的14年劳动关系
从未中断。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
法院对公司进行训诫

报料员工曾被判刑
试图中断劳动关系

工作14年无劳动合同
申请仲裁确认劳动关系

4名同事出庭作证
劳动关系被仲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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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岁农民工用法律找回14年工龄


